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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8(a) 

人权机制的有效运作 

条约机构*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说明  

 1.  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题为《加强联合国：进一步改革纲领》

的报告(A/57/387)，之后通过了第 57/300 号决议，鼓励各项人权条约缔约国和各条

约机构审查条约机构的报告程序，以便拟订出更为协调一致的办法，精简这些机

构规定的报告要求。决议还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支持这项工作，包括酌情

提出建议。本说明向人权委员会提供了应大会要求所作努力的情况。  

 2.  秘书长在报告关于加强人权的第二章 B 节中强调，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权

条约制度的现代化。面对缔约国拖延向人权条约机构提交的报告，甚至不提交报

告的情况，以及规定缔约国向六个委员会提交报告的困难要求，秘书长提议(a) 各

委员会就其活动制定一项更为协调的办法；和(b) 将各种不同的报告要求标准化，  

                                                 

 *  根据大会第 53/208B 号决议第 8 段，本文件延迟提交，以便尽可能载入最新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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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应允许各缔约国编写一份单一的报告，综述其遵守已加入的所有国际人权条

约的情况(第 51 段 )。秘书长还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新的简化报告程序与条约机

构开展磋商，并在 2003 年 9 月底之前向他提出建议。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权高专办 )根据秘书长的要求，采取了

若干步骤或提供了便利。2002 年 11 月 1 日，高级专员致函六个人权条约机构主

席，提请注意秘书长的建议。该信着重阐述了 2002 年期间内部监督事务厅审查人

权高专办管理工作后编写的报告。审查报告特别建议，高级专员应当经常与条约

机构协商关于将根据条约义务提交的报告合并为一份单一的国家报告的办法，以

便逐步实现这个目标 (A/57/488,第 63 段)。高级专员请各条约机构优先考虑秘书长

和内部监督事务厅的建议，尤其关于合并根据各类条约义务编写的报告的办法，

并在 2003 年 5 月底之前，向他提出各机构的任何可能意见。  

 4.  截至 2003 年 2 月 20 日，四个条约机构就秘书长的建议作出了反应。人权

事务委员会这一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建立的一个条约机构在其

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设立了一个小型工作组，以审议在 2003 年 3 月该委员会第七

十七届会议期间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提交报告的各种可能备选方案和解决办法。委

员会请秘书处就秘书长的建议编纂一份简要的备选方案文件。  

 5.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是为监督《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执行情况建立的一个条约机构于 2002 年 11 月举行的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

该委员会主席向高级专员发出了一封信件，阐明了该委员会对秘书长建议的初步

意见。这些意见表明，有些成员们感到关注的是，若简化全面执行各类人权条约

规定的法律义务，缔约国就有可能回避深入报告这些条约的执行情况。同时还关

注的一个问题是，单一报告有可能削弱缔约国目前赋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

突出地位。主席建议，高级专员召集一次讨论秘书长建议的工作会议和第二次人

权条约机构委员会间会议。  

 6.  儿童权利委员会是根据《儿童权利公约》设立的条约机构，该委员会的主

席 2002 年 12 月分发了他在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提出一份非正式讨论文件，

题为“人权条约：单一的综合报告”。该委员会还于 2003 年 1 月 29 日同《公

约》缔约国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若干缔约国就秘书长的提议发表

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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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03 年 1 月 24 日，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第二十八届会议上，人权

高专办向该委员会简要介绍了其它条约机构对秘书长建议的反应。该委员会目前

正在撰写回复高级专员的信件。  

 8.  人权高专办已起草了一份有关向各人权条约机构提交报告问题的情况背景

文件。这份文件将提交给六个人权条约机构的主席供评论，拟以普通照会的形式

分发给联合国各会员国，并上载人权高专办的网址供检索查阅。秘书处正在编纂

一份研究报告，探讨各项人权条约所规定的适当义务问题，并在为六个人权条约

机构起草拟议的共同报告准则，而且，还正在审议是否有可能实施一项实验性的

研究，以确定单一报告的可行性。  

 9.  秘书处还正就秘书长的提议征求各非政府组织的意见，而且定期与各非政

府组织就上述这些提议举行讨论。  

 10.  2003 年 5 月 5 日至 7 日将举行一次由六个条约机构、各条约缔约国、联

合国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派代表出席的工作会

议，探讨向人权条约机构报告的问题。2003 年 6 月 18 日至 20 日将举行第二次人

权条约机构委员会间会议，讨论上述工作会议的结果。第二次人权条约机构委员

会间会议的报告将提交各人权机构主席第十五次会议。报告应向条约机构提出关

于精简和致力于更为协调一致做法的建议。这次会议的报告将提交给大会第五十

八届会议，而大会也已要求秘书长向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进度报告，说明第

57/300 号决议中概述的各项改革措施的执行情况。  

 

--  --  --  --  -- 


